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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公布的家庭创业情况和

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研究数字

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创业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分析内在影响机制。 回归

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家庭创业活动的开展，这种促进效应

通过降低创业成本和缓解信贷约束来实现。 分地区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更能降低乡村地区家庭创业成本和放松贷款约束。 当前我国乡村地区数字金

融发展水平较城镇地区仍存在较大差异，需加快完善边缘地区金融基础设施

建设，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异以实现“大众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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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是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政策手段。 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提出，到
“进一步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引向深入”，创新创业已成为现阶段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

突破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遇瓶颈的重要战略之一。 随着近年来中国国内营商环境的改

善，创业浪潮风起云涌，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全国新设市

场主体 ２ １７９ 万户，日均新设企业达到 ２ 万户，活跃度高达 ７０％。 然而由于我国金融支

持力度的不足，在 ４ ０００ 多万中小企业中，存活 ５ 年以上的不到 ７％，１０ 年以上的不到

２％，即超过 ９８％的创业企业难以持续 １０ 年。 中小企业经营短暂的深层原因是维持其运



作资金的短缺，早期阶段因金融机构门槛高导致信贷受限，发展阶段资金需求旺盛但无

法满足抵押担保的高要求，同时融资渠道不完善，致使资金约束问题严重。 根据央行统

计，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末，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占全部市场主体的比重超过 ９０％，贡
献了 ６０％以上的 ＧＤＰ，是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源泉，但小微企业主（含个体工商户）获
得经营性贷款约 ６．１６ 万亿，占全行业贷款总额仅 ４．５％。 从微观个体来看，有正规信贷

需求的返乡创业农户，仅有 ３９．４９％能获得贷款［１］，而在西部地区则低至 ２４．６３％［２］，确实

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是顺利开展经济活动的前提，破解创业困境的前提是改善金

融环境。 事实上，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作为移动终端之一的智能化手机得到了普

及，曾经在传统金融中被遗忘或边缘化的对象，也有可能因接触到数字经济而获得合

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数字普惠金融以其低成本、广覆盖和可持续的特点迅速发

展，已经渗透到各项经济活动中。 经济效益的提高，为移动通讯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普及

和偏远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在扩大金融覆盖面、降低服务成本、
打破创业壁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到重创，地摊经济

和景区居民摆点零售等方式缓解了底层人口的金融排斥，给弱势群体提供了均等的创

业机会。 国内外学者有关金融发展的基本共识是，经济增长能够推动金融发展［３］。 随

着我国经济增长和数字金融的普惠化发展，金融服务环境不断改善，微观主体金融可得

性有所提高，信贷约束得到了缓解，那么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能够促进家庭创业？
这正是本文想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本文根据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对数字普

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

有：一是从数字金融的视角，探讨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对家庭创业的促进效应；二是

从微观视角，将县区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家庭创业的微观数据进行匹配，探
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机制；三是从精准扶贫的角度，分析城镇与乡村

的创业差异，并剖析内在影响机制。

一、文献综述与机制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业促进效应

近年来，随着数字金融的普及，开始有学者研究金融与创业之间的关系。 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上海财经大学对中国农村金融现状的调查，在农村地区，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使用率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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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较低，农民获取金融知识的途径有限。 在 ５ ６３８ 户被调查农户家庭样本中，有 ８％的被

调查家庭几乎从不接触金融机构，没有任何存折、借记卡、信用卡、贷款或证券账户，仅
有 １８％的被调查农户家庭会经常使用互联网金融［４］。 不少研究表明，金融约束会抑制

家庭进行创业活动［５－６］，因而间接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新型金融模式在中国的孕育

与发展［７］。 数字普惠金融以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弥补了传统金融的不

足，带来了“涓滴效应”，使欠发达地区能够开始接触金融服务。
然而，由于不同群体对金融的可得性不尽相同，金融在发展的同时可能会显著扩大

收入差距［８］。 传统金融机构在不发达地区分支机构的分布密度远远低于经济水平较为

发达的地区，不发达地区不能享受便捷的借贷、现金存取等金融服务［９］，金融可得性亟

须提高。 为缩小城乡收入差异，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重要手段之一。 根据卢亚娟等对

浙江、甘肃两省农户家庭的追踪调查发现，乡村家庭创业决策受到金融可得性的正向影

响，边际效应为家庭贷款总额增加 １ 万元，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会提高近 ９％［１０］。 在此

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设 １：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能够显著促进家庭创业。
（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家庭创业的机制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粗放式增长逐步向内涵式增长转变的关键阶段，实现经济

模式转型升级的核心内容是创新创业，而金融支持是影响创新创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居民创业参与度和持久度依赖于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１１］。 因此，解决好资金约束问题

是加快推进全民创业的关键。 整体来看，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偏低，而且还存在较大

的区域差异，其中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城镇地区高于乡村地区［４］。 因此数字金融发

展的创业效应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为顺利构建

普惠金融体系提供了政策支持，促进了城乡创业机会均等化并改善了居民创业行为，尤
其缓解了边缘对象的信贷约束，增强了技术贫乏地区的信息可得性，提升了贫困家庭的

社会信任感，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１２］，实现农村地区从

“输血式”发展到“造血式”发展的转变，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是实现金融改革的长期目标，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当前的重大

经济决策，面对农村经济技术发展较为落后的现状，需通过理念指引、能力提升和政策

支持实现时间、效应和机制三个层面的“持续性”服务。 一方面，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对

降低创业成本起到了良好作用，如为创业者提供低廉甚至免费的办公场所、实行减税退

税优惠政策等，有效降低了创业成本。 现如今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创业资金压力巨

大，加上返乡创业等相关政策支持，不少创业者开始选择边缘城市进行创业活动，这一

现象强化了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提升了区域创业活力。 另一方面，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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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乡村地区经历了几次创新创业的浪潮，农村电子商务和新型农村经营模式的发展

不断深化，进一步促进了线下商务的线上化。 在农村创业普遍比在城市创业要求简单，
广大农村劳动者凭借已有土地资源和生产技术，利用较低启动资金尝试创业，并带动了

农村产业分工升级和创业聚集度提高。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设 ２：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通过降低创业成本来促进家庭创业，乡村家庭相较于城镇家庭，创业成本降幅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除了降低创业门槛外，还可以通过缓解资金

约束压力影响居民创业。 金融系统普遍存在“嫌贫爱富”现象［１３］，农村金融基础设施薄

弱，征信系统不完善的现状使得大多数贫困家庭无法达到贷款条件［１１］，但“互联网

金融＋”的普及弥补了金融发展不足的缺陷［１４］，各类小额贷款项目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为

弱势群体提供了有效便捷的金融服务。 Ｋａｒｐｏｗｉｃｚ 发现放松抵押约束和减低金融参与成

本可缩小城乡差距［１５］，促进共同创业。 有关农户创业行为的研究也表明，数字普惠金融

能够增加农户的信贷可得性，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最终促进农户创业［１６］。 互联网经济

的发展既提高了居民的金融能力和创业意愿，也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并扩大了服务范

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金融无法惠及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偏远地区的问题。 在此基

础上，本文提出假设 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贷款约束来促进家庭创业，相较于城

镇家庭，乡村家庭贷款约束更放松。

二、数据、模型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将西南财经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第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２０１７ 年度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 ２０１７ 年普惠金融

发展指数进行匹配。 ＣＨＦＳ 数据库包含了家庭人口统计特征、收入与资产、社会网络、金
融知识等方面的内容，涵盖了全国 ２９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３５３ 个县（区）、１ ４１７ 个社

区（村）中 ４０ ０１１ 户家庭的微观数据［１７］。 在创业部分，调查了家庭是否有创业经历及家

庭创业次数；在资产部分，详细询问了目前是否有工商业经营项目以及项目投资经营情

况；在贷款部分，询问了家庭的贷款情况。 这为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机

制提供了数据支持。 另一部分数据是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该数据库利用蚂蚁金服的海量微观数据，包含 ３１ 个省、３３７ 个

市、１ ７５４ 个县，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支付宝账户数量、绑定银行卡的数量），使
用深度（支付、保险、货币基金、信用服务、信贷等业务）和数字化程度（手机支付、贷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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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３ 个维度进行刻画。
本文根据 ＣＨＦＳ 的样本家庭所在县区信息给每户家庭匹配相应地区的数字普惠金

融发展指数，尝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并区分城镇和乡村样本，
比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创业影响的差异性。 ＣＨＦＳ 样本覆盖了 ２９ 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地区分布相对合理。 问卷占比取决于该省份的人口数。 此外，家庭金融

调查与数字普惠金融的结合可以深入分析地区创业差异，借此考察城乡差异性更具说

服力。
（二）模型构建

基于创业决策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参考周广肃［１４］、尹志超等［１７］的做法，本文构建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来估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 ＝αｉｎｄｅｘｉ＋βｉｎｄｅｘ２

ｉ ＋γＸｉ＋εｉ

Ｐｒｏｂ（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 １＝Ｐｒｏｂ（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 ＞０） （１）

其中，二值因变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 表示潜变量，由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ｉｎｄｅｘｉ决定，其平方

项 ｉｎｄｅｘ２
ｉ 用于考察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表示家庭 ｉ 是否经营工商业项目，经营

为 １，否则为 ０；Ｘｉ为控制变量，包含户主个人特征、家庭情况、社会网络等信息；εｉ ～Ｎ（０，

Ｎ２）表示随机误差项。
为了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创业的影响机制，构建如下模型：

Ｃｏｓｔｉ ＝αｉｎｄｅｘｉ＋βＺｉ＋μｉ （２）
Ｌｏａｎｉ ＝αｉｎｄｅｘｉ＋βＺｉ＋μｉ （３）

其中，Ｃｏｓｔｉ，Ｌｏａｎｉ分别表示家庭 ｉ 的创业成本和贷款情况，用家庭对创业项目的总投

入和贷款金额来衡量。 Ｚｉ是控制变量，μｉ是随机误差项。
（三）主要变量

（１）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采用 ２０１７ 年地级市层面的中国普惠金融总指数进行衡量。
该指标由“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３ 个一级指

标合成，是准确刻画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的重要指标。
（２）被解释变量

根据以往文献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假定家庭从事工商业经营活动（包括个体

户、租赁、运输、网店、经营企业）即为创业表现，则令家庭创业等于 １，否则为 ０。 从创业

动机来看，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并非主动创业，因而本文所指的创业经营活动不包括农

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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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介变量

在进一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机制时，选取“参与项目时

的投资”为创业成本，“因工商业生产经营活动实际获得贷款”为贷款金额，分别作为中

介变量，并进行取对数处理。
（４）控制变量

在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的关系时，本文根据 ＣＦＨＳ 问卷的详细调查内

容和以往文献，选择以下控制变量：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年龄、学历、婚姻状况、身体状

况、平均月收入），家庭资产变量（家庭总资产、家庭房产数量、家庭汽车数量），家庭社会

网络变量（家庭转移性支出），对资产金额类数目较大的变量取自然对数进行处理，主要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１。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解释 观测值个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家庭创业 ３７ ４４９ ０．１４ ０．３５ ０ １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３７ ４５０ １０９．７６ １０．２３ ８３．４０ １３９．７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２ ３７ ４５０ １２ １５０．９５ ２ ２７２．７１ ６ ９５５．５６ １９ ５３８．４５

中介变量
创业成本（取自然对数处理） ８ １１３ ９．１４ ３．８８ ０ １８．４２

贷款金额（取自然对数处理） ４７２ １２．０１ １．３４ ７．６０ １７．９１

控制变量

学历 ３９ ９５８ ３．４３ １．６８ １ ９

婚姻状况 ３３ ２４３ ２．１７ １．１３ １ ７

身体状况 ３９ ９８５ ２．４２ １．０２ １ ５

平均月收入（取自然对数处理） ３６ ９４４ １０．５７ １．７３ ０ １５．４３

家庭总资产（取自然对数处理） ３７ ４５０ １２．５８ ２．００ ０ １７．２２

家庭房产数量 ３３ ８２２ １．２２ ０．５４ ０ ２７

家庭汽车数量 ３７ ４２９ ０．２９ ０．５３ ０ ５

家庭转移性支出（取自然对数处理）３７ ４５０ ５．６３ ３．６８ ０ １４．２２

２０１７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共有 ４０ ０１１ 位户主参与调查，将这些数据与中国城

乡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后，由于部分户主所在地区并未参与数字普惠金融调查，
剔除无法匹配的样本后剩余 ３７ ４５０ 份有效样本，其中城镇样本 ２５ ５７７ 份，乡村样本

１１ ８７３份。 对样本进行分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选择创业的城镇家庭和乡村家庭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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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１６．３７％，９．７３％；城镇家庭和乡村家庭的平均普惠金融指数分别为 １１２．３１，１０４．２５。

直观来看，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城镇，居民更愿意选择创业，反之，在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较落后的乡村地区，居民选择创业的概率将降低。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的基准分析

根据公式（１），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之间的关系。 表

中模型 １ 只考虑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的单变量关系；在模型 ２ 到模型 ４ 中，

逐步控制了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家庭资产变量、家庭社会网络变量，回归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的基准分析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０．１３６ ５∗∗∗

（０．０１６ １）

０．１４２ ０∗∗∗

（０．０１８ ４）

０．１７６ ３∗∗∗

（０．０２０ ７）

０．１７５ １∗∗∗

（０．０２０ 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２
－０．０００ ６∗∗∗

（７．２５ｅ－０５）

－０．０００ ７∗∗∗

（８．３２ｅ－０５）

－０．０００ ９∗∗∗

（９．４５ｅ－０５）

－０．０００ ９∗∗∗

（９．４５Ｅ－０５）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 否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资产变量 否 否 控制 控制

家庭社会网络变量 否 否 否 控制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差，下同

在上表的回归结果中，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均为正数且在统计上显著，无

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创业活动均有显著促进作用。 具体

来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将提升 １７．５％。

综上，回归结果符合预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决定了“大众创业”的参与度。

对于控制变量，户主个人特征变量中除身体状况外均显著，婚姻负向显著抑制业主

创业。 仅加入户主个人特征变量时，学历变量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创业，

但加入家庭资产变量、家庭社会网络变量时，学历对家庭创业变为抑制作用。 受教育程

度越高，户主的创业能力和创业信心越强，但是当家庭各项负担变重时，户主考虑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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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经济的稳定性，可能为降低风险而不再冒险创业，同样，稳定的婚姻关系也会使户主

为追求安逸而放弃创业。 家庭资产变量中除房产外对创业均为显著促进作用，车产数

量使创业者更容易获取银行贷款，降低融资难度；固定的收入为创业提供资金保障，降
低创业难度；财富水平高的家庭选择创业的概率也更大［７］；有房家庭可能因房贷导致流

动性约束，进而制约了家庭创业活动的开展。 家庭社会网络变量同样能提高家庭创业

概率，这与尹志超等［６］发现的社会网络会促进家庭创业是一致的。 一方面，丰富的社交

可以带来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为家庭创业带来更多途径和可能；另一方面，社会网络可

能为家庭带来非正规金融，进一步缓解家庭创业面临的信贷约束，提高创业积极性。
（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与家庭创业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维度上的发展程度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本文

将数字普惠金融的 ３ 个二级指标：使用深度、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分别作为解释变量进

行回归，模型 １，３，５ 只考虑了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标与家庭创业的单变量关系，模型 ２，
４，６ 在单变量基础上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结果详见表 ３。 根据估计结果，使用深度和覆

盖广度对家庭创业有显著正向作用，且呈二次函数关系，其中使用深度的影响最大，数
字化程度将产生反向抑制作用，但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效应并未显著呈现。

表 ３　 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与家庭创业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使用深度
０．０５３ ６∗∗∗

（０．００５ ３）
０．０６７ ７∗∗∗

（０．００６ ７）

使用深度＾２ －０．０００ ２∗∗∗

（１．８９ｅ－０５）
－０．０００ ３∗∗∗

（２．４５Ｅ－０５）

覆盖广度
０．０４３ ７∗

（０．０２４ ５）
０．０５５ ４∗

（０．０３０ １）

覆盖广度＾２ －０．０００ ３∗∗

（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２）

数字化程度
－０．０２６ ５∗∗∗

（０．００８ ５）
－０．００１ ５

（－０．０１２ ６）

数字化程度＾２ ９．４５ｅ－０５∗∗

（４．３２ｅ－０５）
４．５０Ｅ－０５

（６．５２Ｅ－０５）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家庭资产变量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家庭社会网络变量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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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检验

基准回归中是否经营工商业项目可能因为遗漏变量和逆向因果而存在内生性问

题。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选取户主每月通讯费（包括使用电话、手机

等通信费，有线电视费，上网费）作为工具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是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

体，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托于互联网的普及，当前互联网是家庭获取信息、接触金融

产品以及移动收支的必要工具，同时户主是家庭的主要决策者，因而一个家庭是否选择

工商业项目与户主的通讯费是相关的，但是户主的通讯费却不会对创业经营决策产生

直接影响，故该工具变量理论上可行。 表 ４ 列出了将户主每月通讯费作为工具变量的两

阶段回归结果。

表 ４　 工具变量法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Ｐｒｏｂｉｔ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通讯费（工具变量） 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１．２３４ １∗（－０．６８２ 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从回归结果来看，在第一阶段回归中，根据 Ｓｔｏｃｋ 和 Ｙｏｇｏ 确定的 １％水平上的临界

值 １６．３８，一阶段 Ｆ 统计值 ７７６．２７ 远大于临界值，并且通过了 Ｗａｌｄ 检验，说明不存在弱

工具变量问题，因此，用户主每月通讯费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工具变量是可行

的。 在第二阶段回归中，户主每月通讯费对家庭创业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了 １％水平上

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在引入工具变量后的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估计中依

然保持显著。 综上，在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创业的概率。

（二）稳健性检验

１． 基于不同家庭创业标准的稳健性检验

由于询问户主“是否从事工商业项目”时，仅体现其填写调查问卷时的创业状况，存

在部分户主可能有一次或多次创业经历但未能被划分在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家庭中，为

了避免因统计样本的遗漏导致的参数估计偏差，本文根据户主的创业次数重新定义“是

否从事工商业经营”，若创业次数大于零，假定家庭创业选择等于 １，否则为 ０。 根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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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１）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进行检验，模型 １ 到 ４ 分别为未加入控制变量、加入户主个人特征

变量、加入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资产变量，以及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详见表

５。 检验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从参数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每提升一个标准差，

家庭创业的概率将提升 １９．１４％。 这说明选取当前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家庭或曾经有过创

业经历的家庭作为回归样本，上文的模型估计结果均稳健。

表 ５　 基于不同家庭创业标准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０．１５４ ９∗∗∗

（０．０１４ ７）
０．１５９ ８∗∗∗

（０．０１６ ４）
０．１９４ ０∗∗∗

（０．０１８ ２）
０．１９１ ４∗∗∗

（０．０１８ ２）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２ －０．０００ ７∗∗∗

（６．６４ｅ－０５）
－０．０００ ７∗∗∗

（７．４２ｅ－０５）
－０．００１ ０∗∗∗

（８．２７ｅ－０５）
－０．００１ ０∗∗∗

（８．２５ｅ－０５）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 否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资产变量 否 否 控制 控制

家庭社会网络变量 否 否 否 控制

２． 基于不同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根据以往文献，移动支付可显著提高家庭创业概率，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拓宽覆盖面

需要通讯技术的支持，因此将移动支付作为数字普惠金融的替代变量，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进行回归检验。 本文所指的移动支付为通过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支付（包括微信支

付、支付宝、手机银行等）进行支付。 数据来自 ＣＨＦＳ（２０１７）数据库。 在模型 １ 中只考虑

移动支付与家庭创业的单变量关系，模型 ２ 到 ４ 逐步控制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家庭资产

变量、家庭社会网络变量，检验结果见表 ６。 与预期结果一致，移动支付作为数字金融的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普及程度的提高，刺激了经济增长，推动了金融业务的发展，间接促

进了家庭创业。

表 ６　 基于不同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移动支付
０．６１８ ６∗∗∗

（０．０１６ ９）
０．６６２ ７∗∗∗

（０．０２１ ０）
０．３９７ ３∗∗∗

（０．０２４ １）
０．３９２ ７∗∗∗

（０．０２４ １）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 否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资产变量 否 否 控制 控制

家庭社会网络变量 否 否 否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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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在考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的内生关系后，选取家庭创业样本

或者替换不同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本文模型估计的结果是

稳健的。

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的机制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创业的主要机制包括：一是相比传统金融业务，数字普

惠金融的可得性更高，普惠性更强，降低了创业成本。 二是缓解了借贷约束，小额贷款

的出现为拥有创业意愿但曾经被传统金融拒之门外的家庭提供了资金支持。 这两方面

不仅能降低家庭创业门槛，还能通过降低创业成本，分散创业风险，增加创业成功概率。
（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创业成本降低

在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创业机制的过程中，剔除城镇和乡村数据中的

无效样本，并对资金类数据做取对数处理，根据公式（２），利用总样本和区分城乡的样本

以创业成本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列于表 ７、表 ８，其中模型 １，３，５，７
中未加入控制变量，模型 ２，４，６，８ 中加入全部控制变量。

表 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创业成本降低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总指数

－０．０１１ ５∗∗

（０．００４ ７）
－０．０５２ ５∗∗∗

（０．００５ ５）

使用深度
－０．００７ １
（０．００５ ４）

－０．０２９ ６∗∗∗

（０．００３ ０）

覆盖广度
－０．００７ ８∗∗∗

（０．００２ ６）
－０．０５０ ４∗∗∗

（０．００６ ２）

数字化程度
－０．００４ ７
（０．００５ ２）

－０．００６ ３
（０．００５ ８）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家庭资产变量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家庭社会网络变量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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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创业成本降低的回归结果：城乡差异

城镇样本 乡村样本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指数

－０．０５３ ２∗∗∗

（０．００６ １）
－０．０５３ ３∗∗∗

（０．０１３ ２）

使用深度
－０．０２９ ４∗∗∗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３１ ６∗∗∗

（０．００６ ７）

覆盖广度
－０．０５３ ３∗∗∗

（０．００６ ９）
－０．０４３ ８∗∗∗

（０．０１４ ７）

数字化程度
－０．０１１ ６∗

（０．００６ ６）
０．０１６ ５

（０．０１２ ２）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资产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会网络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从总指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显著降低家庭创业成本，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

标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创业成本可降低 ５．３％，并且乡村创业成本降低的幅度更大，验证

了假设 ２。 从分指标的显著性来看，城镇地区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

度均优于农村地区，但使用深度对乡村家庭创业成本的影响更加显著。 随着数字金融

的普及，中小微企业的步入门槛不断降低，创业家庭的收入绩效可反向推动数字金融向

前发展。
（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信贷约束缓解

根据文献综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通过缓解创业者信贷约束来促进创业。 剔除

数据中的无效样本，利用公式（３）以贷款金额作为因变量对总样本和区分城乡的样本分

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列于表 ９、表 １０，同样的，模型 １，３，５，７ 中未加入控制变量，模
型 ２，４，６，８ 中加入全部控制变量。 根据表 ９ 的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显著提高

家庭贷款金额，并且在 ３ 个分维度上的回归结果同样显著。 根据表 １０ 的回归结果，数字

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城镇家庭的贷款并未呈现显著影响，但对乡村家庭贷款金额的影响

显著，验证了假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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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信贷约束缓解的回归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总指数

０．０４４ ８∗∗∗

（０．００５ ７）
０．０１４ ９∗∗

（０．００６ ２）

使用深度
０．００５ ５∗

（０．００３ １）
０．００５ ５∗

（０．００３ １）

覆盖广度
０．０５３ １∗∗∗

（０．００７ １）
０．０２２ ０∗∗∗

（０．００７ ４）

数字化程度
０．００４ ２

（０．００６ ２）
０．００３ ３

（０．００５ ２）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家庭资产变量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家庭社会网络变量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否 控制

表 １０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信贷约束缓解的回归结果：城乡差异

城镇样本 乡村样本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指数

０．００７ ８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２８ ４∗

（０．０１４ ４）

使用深度
０．０００ ４

（０．００４ ３）
－０．０１１ ２∗

（０．００６ ７）

覆盖广度
０．０１９ １∗∗

（０．００８ ３）
０．０３２ １∗

（０．０１７ ９）

数字化程度
０．０００ ６

（０．００６ 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１）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资产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家庭社会网络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从以上两表中我们还发现，覆盖广度影响显著，使用深度仅对乡村地区贷款金额产

生显著影响，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贷款金额的影响均不显著。 为了提升数字普惠金融

力度，扩大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数字金融产品需兼具便捷性和可得性。 而原先由于农

村地区金融征信系统不完善、贫困人口贷款能力有限，大多数人无法享有高效的金融服

务，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自从国家出台扶贫小额信贷等新型金融帮扶机制，以贷代

扶，解决了贫困户的金融排斥问题，降低了获取创业资金的难度，极大地开发了有脱贫、

创业意愿和能力但又面临资金短缺的贫困户，实现了家庭劳动力向市场的输出，促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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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 从扶贫的角度来看，将扶贫小额信贷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指导贫困户借

助扶贫小额信贷，自主发展或抱团合作发展实现脱贫致富，乡村地区获得贷款的概率更

大足以说明我国当前的脱贫工作落到了实处，真正做到了授人以渔。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 ２０１７ 年数字普惠金融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本文利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研究

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并分析了内在影响机制。 本文的主要结

论如下：（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刺激家庭创业活动，其内在发展逻辑符合边际

收益递减规律，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至一定程度后，对家庭创业的促进作用将降低。 这

一结论在引入工具变量、改变创业的评定标准、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稳健。 （２）数字普

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对家庭创业影响显著，这从侧面说明，我国数字金融应向

更深处发展，向更远处推广。 （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金融服务覆盖面拓宽、可得

性提高，在政府精准扶贫的政策指导下，创业者创业成本降低，信贷约束缓解，在乡村地

区降幅更加显著，即缩短城乡差距也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创业的目标之一。
（二）建议

当前中国处在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时期，国务院提出高质量发展打造“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基于无线通信设备的数字普惠金融缩小了城乡差距，使创业机会趋于均等化。
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和相关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打造“多维度”“宽广度”“深内涵”的普惠金融，挖掘

数字普惠金融的各项功能，促进银行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弥补传统金

融难以服务中小企业和不发达地区的不足，以较低成本向全社会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和

弱势群体提供较为便捷的金融服务，使不同群体的金融可得性趋于均等化。
２．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政府对边缘地

区的财政扶持和信贷调节政策力度，不断降低数字金融使用成本，强化对贫困家庭的支

撑作用，逐步缩小城乡信息和网络技术差距，避免区域“数字鸿沟”可能引发的技术性金

融排斥，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改善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的作用。
３．加快构建金融监管体系和信息管理平台，规范征信体系，提高金融体系信息共享

和信息披露程度，发挥政府在战略布局中的指导作用。 面对边缘群体“融资难”的现状，
一方面，建立农户信用档案，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和信用评级机制；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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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信贷担保方式，放宽抵押品范围，开辟农民创业绿色通道［１８］。
４．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监控，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拓宽金融知识宣传渠道，

提高人们的金融认知和风险防范意识。 引导人们正确地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降
低普惠金融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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